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號

原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志摩昌彥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客滿食品機械企業社即李柏賢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民國11

3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9萬6,67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9萬0,03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

保險，保險標的項目包含「建築物」、「貨物」、「機器

設備」、「營業生財」、「營業裝修」等五項（下稱系爭

保險標的物），其中保險標的處所位於門牌號碼為彰化縣

○○鎮○○路000巷00○00號之地址，保險期間自民國

（下同）111年5月18日至112年5月18日止。

　二、系爭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係由訴外人孫勝煌所有，並出租

予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租賃期間自111年4月1日至1

16年3月31日，由天圓公司做為營業使用。系爭保險標的

物之建築物於112年2月16日發生火災，依據彰化縣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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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05頁），本件事

故起火原因為「機械故障」，且起火處為「二樓北側蒸箱

室內東側醒發機」（下稱系爭醒發機）；系爭醒發機係由

訴外人天圓公司向被告所購買，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天圓公

司建築物、貨物、機器設備、營業生財及營業裝修受損甚

鉅。自彰化縣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中可見，系爭醒發機於

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仍在保固期間內（見本院卷一第44

9、450頁），顯見本案係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

致引發本件火災。

　三、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險。經保險

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單、驗收紀

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及固定資產

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理算之金額

分別為新臺幣（下同））78,983元、153,102元、489,858

元、17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

頁至20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

0,036元（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

192,199=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

天圓公司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51

至155頁）。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

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向被告請求2,090,036元，及自

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四、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起訴

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就電線短路乙

節，據NFPA 921之燃燒痕跡篇，短路痕之電弧熔化和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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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化可透過目視檢查判斷，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界

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之熔化

對應區域，以上均為電弧熔化的特徵，而經查，本案電線

熔痕為圓球狀、有光澤、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

顯界線，由此可知，醒發機內部電線有電線短路的情形發

生。

　二、本件火災可確定係因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

發生故障，其內部加溫棒的高溫透過可燃物傳導到面板、

鐵製框架和電線絕緣披覆，進而導致電線短路走火所致。

消防局於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中

說明，火災調查人員並無研判起火原係因電線短路所致，

僅是就現場跡證為客觀陳述，認定有電線短路的事實存

在，火災調查資料內容及上開函文均研判起火原因為機械

故障，電線短路雖然並非起火原因，惟其仍確實有發生，

為本件因果關係歷程中的一環。被告對醒發機故障乙節應

有過失，對本件火災損害須負賠償責任，要無疑義。

　三、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被告即要求由其取走系爭醒發機，

原告斯時表示本件於消防局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前，

系爭醒發機不應由被告任意取走，故系爭醒發機當時係放

置於天圓公司一樓位置。嗣消防局已出具本件火災原因鑑

定報告書，且本件醒發機於火災事故發生後評估並無殘

值，故該系爭醒發機之去留係由天圓公司所決定，原告並

不會多加干涉，被告抗辯原告有妨礙證明之嫌應無理由。

參、被告抗辯：

　一、系爭醒發機之主要結構為「電燈」、「風機」、「乾式加

熱棒」（在機器中間控制溫度）及「濕式加熱棒」（在機

器底部控制濕度）、「控制器」（被證1，見本院卷二第1

43頁）。而控制器及連接各設備之電線均有搭配無熔絲開

關斷電保護器設計，一偵測到有短路便會直接跳電，無電

線走火之風險。故本案可排除電線斷路走火之疑慮。

　二、被告於案發後之翌日前往火災現場查看，發現系爭醒發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底層之「濕式加熱棒」表面氧化，且有燒穿棒體及底層之

明顯痕跡（被證2，見本院卷二第145頁），然加熱棒為不

銹鋼金屬材質，質地堅固，燃點高達1000度，燒穿情形僅

有「濕式加熱棒」高溫「空燒」才會發生（被證3，見本

院卷二第149頁）。申言之，系爭醒發機設備透過控制器

電路，控制乾式加熱棒加溫，濕式加熱棒加濕，使醒發箱

內產生相對濕度80〜85%、溫度為36℃〜38℃的之適合麵

糰發酵之環境。而底部之濕式加熱棒須安裝在水盤中，據

天圓公司員工李禹庭於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稱：使用系爭

醒發機需先確定加熱器有水等語（本院卷二第16頁），於

水中不可能會有過度加熱之情況。故上開燒穿情事，係濕

式加熱棒不斷加熱「空燒」所致。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派

工至天圓公司進行風機、濕式加熱棒之維修更換，於維修

過程中將水盤之水排出，之後交由天圓公司驗收無訛。故

系爭醒發機失火之原因，係天圓公司員工於系爭醒發機修

復後，疏於底盤加水補充便開始作業，導致濕式加熱棒不

斷空燒，高溫鐵水進而燒穿棒體及底層，引發保溫層起

火，造成火災。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本院卷二第45頁，

明顯可見濕式加熱棒處是系爭醒發機最嚴重燒毀之處，更

有燒穿變形之痕跡，若其上有水源覆蓋不可能會如此。

　三、依照實務多數見解，火災鑑定報告所稱「不能排除」幾乎

與「無法確定」同視。本件消防局函文所示「無法排除機

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係負面表列，並不能因為「無

法排除」即逕為推認為機械故障。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

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

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

案起火原因為電線短路所致」，亦支持實務見解，故決議

結果指出：「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並非謂本件火

災確係因被告出賣之機械故障而生，自非當然得以逕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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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被告確實出賣有瑕疵之機械」、「本件火災之發生確

實因被告出賣有瑕疵之機械並該機械故障引起」。原告應

進一步舉證證明所謂機械故障因素乃基於被告何項之故意

過失所致。

　四、原告非但未提出足資證明之事證，且其在明知被告是否負

擔相關賠償責任應以執法單位最終偵辦結果為準之情況

下，仍授權天圓公司逕自銷燬系爭機械，致被告無法針對

系爭醒發機續為查證，實有妨礙證明之嫌。則原告主張本

件火災係被告出賣上開機械之瑕疵所致，已屬不能證明，

應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妨礙證明之要件，自難為有

利於原告之認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認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對

原告所主張之金額部分，表示意見如下：

　　㈠建築物理算78,983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訴外

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物之

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建築物毀損部分，對被

告並無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

不得代位求償之。

　　㈡貨物理算153,102元：項次1、5、7、8、9、21、22、23、

24、25、26、31、35、36、38、40、57、61、70、71、7

2、73，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其餘項次單據過於模

糊以致無法辨識，另有部分單據所載之名稱與項次名稱不

符，無法歸類於特定項次，被告否認之（單據見本院卷一

第261至365頁）。

　　㈢機器設備理算489,858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㈣營業生財理算175,894元：項次一空調設備修復（購買大

井定頻三相125T(14.0KW)單室內機（全新）3台，與後續

安裝費用）160,000元、項次三番茄箱6,000元、項次四EP

SON印表機4,181元，為訴外人天圓公司案發後自行購買，

而非證明前開設備於本件火災中損壞，與本件無關。項次

二之企業級無限基地台5,713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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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㈤營業裝修理算1,192,199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

人訴外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

築物之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營業裝修部分

（卷一第225頁，為房屋修繕工程），對被告並無侵權行

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不得代位求償

之。

　六、被告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爭執事項：

　一、本件火災發生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所肇

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第三人天圓公司於111年5月30日，以72,000元之價格，向

被告購買系爭醒發機。

　二、被告於112年2月16日上午10至11時許，派員工陳鴻明至天

圓公司內進行系爭醒發機「濕式加熱管」之保養維修完

畢。

　三、天圓公司於112年2月16日下午13時40分許發生火災，起火

地點為系爭醒發機安裝處。

　四、天圓公司因前開火災事故，向原告請領2,090,036元之保

險理賠金。

陸、本院判斷：

　一、本件火災發生原因，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

所肇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查彰化

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本院卷二第55頁）：

七、結論：112年2月16日13時41分，於彰化縣○○鎮○○

路000巷00○00號（共用門牌）火災案，依據現場燃燒後

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及攝錄影畫面等跡證研判，起火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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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起火處位於2樓北

側蒸箱室內東側之醒發機，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

起火災之可能性。被告一再否認其機械有瑕疵或故障引起

火災，經被告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消防局補充鑑定，其依

時間序整理如下，鑑定理由則如附件，因歷次鑑定理由頗

為冗長，閱讀不便，故不引入判決本文，請自行參閱附

件：

　甲、如附件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其認定結論為

「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

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理由參考附件甲項）。

　乙、113年10月1日鑑定意見，結論以「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

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

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

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

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

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

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

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

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

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

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

故。」等語，又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

定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

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

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

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

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

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

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

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

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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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亦否定濕式加熱棒不加水引起此次火災可能。

　丙、113年11月25日鑑定結論以 「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

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

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

素。」

　丁、114年4月2日鑑定結論以：「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

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對於不排除之解釋（一）

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因

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施

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源等常

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起火原

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攝錄影畫

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本案起火原

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戊、114年5月29日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

3號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二、承上，依據彰化縣消防局之科學鑑定意見，認定系爭火災

為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並排除濕式加熱棒未加水乾

燒引起之火災，依優勢證據制度，就是指在民事訴訟中實

行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即如果全案證據顯示某一待證事實

存在的可能性明顯大於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官有理由

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儘管還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

性，也應當允許法官根據優勢證據認定這一事實。優勢證

據規則是對雙方所舉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時所確立的規

則，屬於採信規則。即當證明某一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

據的份量與證明力比反對的證據更具有說服力，或者比反

對的證據可靠性更高，由法官採用具有優勢的一方當事人

所列舉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參考周叔厚證據法論），準

此，本件依火災鑑定報告及據優勢證據法則，應認定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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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火災可能性較高，不因鑑定書以

不排除指述，就認為係消極及否定之意思，且消防局已指

明其所謂不排除之用語及其語言所涵攝之範圍。

　三、綜上，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為系爭建物之

承租人，對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

險。經保險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

單、驗收紀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

及固定資產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

理算之金額分別為78,983元、153,102元、489,858元、17

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至20

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036元

（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92,199

=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圓公司

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27條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給

付原告2,090,03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假執行之宣告：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均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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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㈠請問本件火災事故原

因由貴局判定為「機械設備」（參本件火災原因紀錄第2

頁），係如何判斷？㈡本件火災事故如何排除電器因素或

其他因素為起火之原因？㈢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

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

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認定電線短路之

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5月15

以彰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說明二、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

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可參考鑑定書第10~12

頁內容，另本案照片44、45所述之電源線路為醒發機內部

之電源線路，經觀察線路末端短路痕跡呈半球狀、有光

澤、局部熔解固化狀、具明顯界線等特徵等語，本院認定

結論為「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

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乙、113年10月1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鑑定：㈠本

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

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

原因為何？㈡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

為何？㈢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

熱棒缺水乾燒所引發？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1月22以府授

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15頁）：

　 一、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源線路有

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

短路之原因為何？回復：（一）經現場燃燒後狀況研

判，本案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

該處燃燒位置最低，附近鐵板變色泛白和鐵框變形最為

嚴重，又經勘查濕式加熱棒後方電源線路發現短路熔

痕。（二）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於談話筆錄中略

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加熱棒……，操

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加熱棒，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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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施，搭配

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測短路及

過載功能」。（三）據現場作業員工李禹庭於談話筆錄

略以：「流程為先確定加濕器內有水，再將醒發機電源

打開，該機器自動設定溫度及時間……」。（四）經消

防局113年10月15日至現場勘查，客滿公司於火災後，

另外安裝一台醒發機，觀察醒發機電源控制箱，箱內有

控制溫度、濕度等裝置，且濕式加熱棒水槽新增補水裝

置，又現場訪談作業員李禹庭，發酵饅頭設定溫度為 3

5~36°C。（五）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13年11月19

日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發酵箱

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

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4點：向水箱內

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

（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發酵小

貼士：加水，水位務必淹過電熱管（使用前一定要確

保），進行溫度設置，設定溫度 35~40°C，進行濕度設

置，設定濕度75~85%，溫度/濕度調好后，機器預熱5分

鐘左右即可放入發酵。（六）另查溫度控制器是一種根

據溫度變化而開關的電器元件，廣泛應用於各種電器設

備中，用於控制設備的溫度。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溫度

感應元件感知溫度的變化，並將溫度變化轉換為電信

號，再由溫度調節機構對電信號進行處理，最後由輸出

控制機構控制電路的接通或斷開。（七）本案根據醒發

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

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

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

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

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

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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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

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

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

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

　 二、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回

復：（一）電線短路係指「電線回路之電流未經過用電

負載，使異極導體直接接觸或經過低阻抗連接稱之為短

路」，短路產生高熱之電弧火花，將導致電氣設備損壞

或造成火災。（二）依據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

造成電氣導體熔化的鑑別：1、目視檢查可以為大多數導

體提供可靠的電弧熔化和火燒熔化的鑑別。2、利用SEM/

EDS檢查、X射線、CT掃描，橫切面及拋光（金相分

析），可以幫助鑑別電弧和火燒熔化造成之熔痕。3、電

弧熔化導體通常呈現下列特徵：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

明顯的界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的形狀、可辨識在相

對導體之熔化對應區域。（三）本案電線熔痕目視特徵

檢查，該短路之熔痕呈圓球形、有光澤之特徵，股

（芯）線呈部分熔解固化狀，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

區有明顯的界線，固化區以外之花線股（芯）線仍具有

原本之線條特徵，與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成

電氣導體熔化鑑別特徵相符。

　 三、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熱棒缺

水乾燒所引發？回復：（一）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

於談話筆錄中略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

加熱棒……，操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

其加熱棒，設定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

全措施，搭配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

有檢測短路及過載功能」。（二）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

柏賢113年11月19日事後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

（簡體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

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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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第 4 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

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

燒，配件損壞）。（三）本案經訪談現場作業員李禹庭

表示，醒發機發酵饅頭的設定溫度為35~36°C。根據醒發

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

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

度、濕度、時間設定等功能，並推測其安全保護裝置，

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

即醒發機在設定好溫度、濕度及時間後，其濕式加熱棒

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

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

（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

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

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

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

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

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

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

語，本院認定結論為「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

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

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

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

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

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

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

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

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

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

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

造成火災事故。」，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

災，鑑定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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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

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

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

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

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

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

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

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

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

　丙、113年11月25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

定：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

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2月6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

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25頁）：一、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

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回復：（一）依據本縣

消防局112年2月17日現場勘查醒發機內部之照片（如照片

1、2），濕式加熱棒有燒燬情形，且靠近末端有穿孔現象

（紅色箭頭）。（二）另有關本案之起火原因，業於本

（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臺灣

彰化地方法院113年10月1日彰院毓民謙113年度訴字第23

號函詢事項回復資料中第一點敘明，擇要如下：本案經消

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

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

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

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

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

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

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

的溫度持續上升，亦會導致加熱棒燒燬現象，本案起火原

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

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

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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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114年4月2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

代為補充鑑定事項如被告114年3月10日民事證據調查聲請

狀繕本。彰化縣消防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

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467頁）：

　　一、依據 NFPA 921，是否可以依據單一圖示即鑑定為短

路？亦或者前次報告內容之判定是假設推定？回復：有

關本案短路鑑定，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

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 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

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在案。

　　二、依據報告回覆內容，是否有圖片及資料或科學鑑定方

法，可以補充說明該案例確實為異極導體短路？若有，

請提供異極導體相關圖片、檢測數據或金相分析結果，

並說明其符合短路熔蝕特徵。若無，是否代表該判決定

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

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

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

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

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

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

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

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

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

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

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

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或低阻抗連接，

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

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

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三、依據哪張照片及資料確認電線線皮過熱剝落導致短路接

觸？若有具體證據支持此推論，請提供相關圖片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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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如熱損害分析、SEM金相分析）。若無，該判定

是否仍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有關本案電線線皮過熱剝

落導致短路接觸部分，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

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

　　四、依據報告回覆內容，鑑定單位若是推斷加熱棒異常的熱

傳導至電線，為何仍推斷火災與加熱棒無關？請提供推

斷理由，並說明排除加熱棒與火災關聯性的具體科學方

法及依據。回復：（一）有關加熱棒異常之情形，本縣

已召開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2月6日

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二）本案經本

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

（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

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

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

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

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

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

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

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

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

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

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

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五、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再鑑定單位提供相關案例，說明

是否有已知的加熱棒（功率1500W）在「完全有水覆

沒」的情況下，仍可產生異常高溫導致電熱棒燒融燒

穿，並進一步傳導熱能至電線導致燒熔脫皮？若有類似

案例，請提供參考資料、科學測試數據或文獻支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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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是否代表該推測缺乏實證支持？回復：有關加熱棒

異常及電線部分，已如上述回復內容。

　　六、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問再鑑定單位結論為「無法排除

機械故障問題」，是否代表仍需其他資料佐證，才能證

明判定之正確性？若是，請說明應補充之關鍵證據或測

試方法。若非，是否判定仍屬假設推定？回復：（一）

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

因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

燃、施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

火源等常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

障起火原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

錄、攝錄影畫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

後，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

性。

　　七、若內部已有兩種高度熱源（設備廠商認定之加熱棒乾燒

熱，及消防局認定之短路熱），且加熱棒之熱能已能滿

足燃燒要件的溫度（1.可燃物 2.助燃物 3.溫度 4.連

鎖反應），請問如何用科學方法排除加熱棒熱源，而直

接斷定短路熱源為火災起因？此推斷之科學依據為何？

是否有相關測試數據、模擬試驗或物證可支持此判定？

回復：（一）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

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

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

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

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

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

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

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

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

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

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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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製框架與加低（阻抗連接，而造成短路，產生電弧火

花，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

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二）本縣消防局已製作

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 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

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並召開本縣 113 年第2次火災鑑

定會討論，以及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

000號函復在案。

　戊、114年5月29日府授消調字第1140209773號函，114年度第2

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11頁）

玖、議題與決議：

　　一、經彙整關係人意見說明內容，爭議點整理如下：（一）

有關電線短路起火之調查結果及方法疑義。（二）關係

人要求提供監視器影像畫面說明操作方加水過程。

（三）關係人說明之濕式加熱棒安全機制。

　　二、前次鑑定會（113/11/18）委員發言內容略以，如果說

明書有特別寫一定要加滿水，就可能是機器本身在過載

保護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完善，那在責任上的推估就會不

一樣；加水的部分，建議要區分功能性跟致災，有些標

準流程就是要加水，但即便說明要加水，有些未加水它

不會致災，這還是有區隔的，沒加水頂多就沒有功能，

所以除非有說明沒加水會有災害，不然這個可能不能當

作是致災原因。

　　三、消防局就關係人所提意見，綜整說明擇要如下：（一）

有關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

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電線

短路所致。（二）影片為工廠人員用電腦螢幕播放監視

器影像並使用手機側錄，經查看影片內容未有整段操作

醒發機完整過程，無法判定員工是否加水。（三）114

年4月30日醒發機廠商提供之製造商回復所述「若盒內

水位不足或接近乾涸，濕度便無法上升至設定值，電流

就會持續供應到加熱棒，導致加熱棒長時間過熱而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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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此時，高溫的加熱棒不斷累積熱能，除了可能燒損

自身外，還會引發周邊構造的燃燒風險」，與113年11

月19日所提供之使用說明書所述「若不加水，會導致電

熱管乾燒，配件損壞」不盡相同。（四）綜合關係人談

話筆錄、其所提供之說明書及本案現場燃燒後狀況等跡

證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

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決議：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3號

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

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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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號
原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志摩昌彥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客滿食品機械企業社即李柏賢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9萬6,67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9萬0,03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標的項目包含「建築物」、「貨物」、「機器設備」、「營業生財」、「營業裝修」等五項（下稱系爭保險標的物），其中保險標的處所位於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之地址，保險期間自民國（下同）111年5月18日至112年5月18日止。
　二、系爭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係由訴外人孫勝煌所有，並出租予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租賃期間自111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由天圓公司做為營業使用。系爭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於112年2月16日發生火災，依據彰化縣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05頁），本件事故起火原因為「機械故障」，且起火處為「二樓北側蒸箱室內東側醒發機」（下稱系爭醒發機）；系爭醒發機係由訴外人天圓公司向被告所購買，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天圓公司建築物、貨物、機器設備、營業生財及營業裝修受損甚鉅。自彰化縣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中可見，系爭醒發機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仍在保固期間內（見本院卷一第449、450頁），顯見本案係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致引發本件火災。
　三、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險。經保險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單、驗收紀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及固定資產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理算之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78,983元、153,102元、489,858元、17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至20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036元（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92,199=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圓公司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5頁）。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向被告請求2,090,03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就電線短路乙節，據NFPA 921之燃燒痕跡篇，短路痕之電弧熔化和火燒熔化可透過目視檢查判斷，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界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之熔化對應區域，以上均為電弧熔化的特徵，而經查，本案電線熔痕為圓球狀、有光澤、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顯界線，由此可知，醒發機內部電線有電線短路的情形發生。
　二、本件火災可確定係因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發生故障，其內部加溫棒的高溫透過可燃物傳導到面板、鐵製框架和電線絕緣披覆，進而導致電線短路走火所致。消防局於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中說明，火災調查人員並無研判起火原係因電線短路所致，僅是就現場跡證為客觀陳述，認定有電線短路的事實存在，火災調查資料內容及上開函文均研判起火原因為機械故障，電線短路雖然並非起火原因，惟其仍確實有發生，為本件因果關係歷程中的一環。被告對醒發機故障乙節應有過失，對本件火災損害須負賠償責任，要無疑義。
　三、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被告即要求由其取走系爭醒發機，原告斯時表示本件於消防局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前，系爭醒發機不應由被告任意取走，故系爭醒發機當時係放置於天圓公司一樓位置。嗣消防局已出具本件火災原因鑑定報告書，且本件醒發機於火災事故發生後評估並無殘值，故該系爭醒發機之去留係由天圓公司所決定，原告並不會多加干涉，被告抗辯原告有妨礙證明之嫌應無理由。
參、被告抗辯：
　一、系爭醒發機之主要結構為「電燈」、「風機」、「乾式加熱棒」（在機器中間控制溫度）及「濕式加熱棒」（在機器底部控制濕度）、「控制器」（被證1，見本院卷二第143頁）。而控制器及連接各設備之電線均有搭配無熔絲開關斷電保護器設計，一偵測到有短路便會直接跳電，無電線走火之風險。故本案可排除電線斷路走火之疑慮。
　二、被告於案發後之翌日前往火災現場查看，發現系爭醒發機底層之「濕式加熱棒」表面氧化，且有燒穿棒體及底層之明顯痕跡（被證2，見本院卷二第145頁），然加熱棒為不銹鋼金屬材質，質地堅固，燃點高達1000度，燒穿情形僅有「濕式加熱棒」高溫「空燒」才會發生（被證3，見本院卷二第149頁）。申言之，系爭醒發機設備透過控制器電路，控制乾式加熱棒加溫，濕式加熱棒加濕，使醒發箱內產生相對濕度80～85%、溫度為36℃～38℃的之適合麵糰發酵之環境。而底部之濕式加熱棒須安裝在水盤中，據天圓公司員工李禹庭於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稱：使用系爭醒發機需先確定加熱器有水等語（本院卷二第16頁），於水中不可能會有過度加熱之情況。故上開燒穿情事，係濕式加熱棒不斷加熱「空燒」所致。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派工至天圓公司進行風機、濕式加熱棒之維修更換，於維修過程中將水盤之水排出，之後交由天圓公司驗收無訛。故系爭醒發機失火之原因，係天圓公司員工於系爭醒發機修復後，疏於底盤加水補充便開始作業，導致濕式加熱棒不斷空燒，高溫鐵水進而燒穿棒體及底層，引發保溫層起火，造成火災。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本院卷二第45頁，明顯可見濕式加熱棒處是系爭醒發機最嚴重燒毀之處，更有燒穿變形之痕跡，若其上有水源覆蓋不可能會如此。
　三、依照實務多數見解，火災鑑定報告所稱「不能排除」幾乎與「無法確定」同視。本件消防局函文所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係負面表列，並不能因為「無法排除」即逕為推認為機械故障。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電線短路所致」，亦支持實務見解，故決議結果指出：「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並非謂本件火災確係因被告出賣之機械故障而生，自非當然得以逕行推認「被告確實出賣有瑕疵之機械」、「本件火災之發生確實因被告出賣有瑕疵之機械並該機械故障引起」。原告應進一步舉證證明所謂機械故障因素乃基於被告何項之故意過失所致。
　四、原告非但未提出足資證明之事證，且其在明知被告是否負擔相關賠償責任應以執法單位最終偵辦結果為準之情況下，仍授權天圓公司逕自銷燬系爭機械，致被告無法針對系爭醒發機續為查證，實有妨礙證明之嫌。則原告主張本件火災係被告出賣上開機械之瑕疵所致，已屬不能證明，應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妨礙證明之要件，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認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金額部分，表示意見如下：
　　㈠建築物理算78,983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訴外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建築物毀損部分，對被告並無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不得代位求償之。
　　㈡貨物理算153,102元：項次1、5、7、8、9、21、22、23、24、25、26、31、35、36、38、40、57、61、70、71、72、73，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其餘項次單據過於模糊以致無法辨識，另有部分單據所載之名稱與項次名稱不符，無法歸類於特定項次，被告否認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261至365頁）。
　　㈢機器設備理算489,858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㈣營業生財理算175,894元：項次一空調設備修復（購買大井定頻三相125T(14.0KW)單室內機（全新）3台，與後續安裝費用）160,000元、項次三番茄箱6,000元、項次四EPSON印表機4,181元，為訴外人天圓公司案發後自行購買，而非證明前開設備於本件火災中損壞，與本件無關。項次二之企業級無限基地台5,713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㈤營業裝修理算1,192,199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訴外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營業裝修部分（卷一第225頁，為房屋修繕工程），對被告並無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不得代位求償之。
　六、被告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爭執事項：
　一、本件火災發生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所肇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第三人天圓公司於111年5月30日，以7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系爭醒發機。
　二、被告於112年2月16日上午10至11時許，派員工陳鴻明至天圓公司內進行系爭醒發機「濕式加熱管」之保養維修完畢。
　三、天圓公司於112年2月16日下午13時40分許發生火災，起火地點為系爭醒發機安裝處。
　四、天圓公司因前開火災事故，向原告請領2,090,036元之保險理賠金。
陸、本院判斷：
　一、本件火災發生原因，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所肇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查彰化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本院卷二第55頁）：七、結論：112年2月16日13時41分，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共用門牌）火災案，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及攝錄影畫面等跡證研判，起火戶為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起火處位於2樓北側蒸箱室內東側之醒發機，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被告一再否認其機械有瑕疵或故障引起火災，經被告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消防局補充鑑定，其依時間序整理如下，鑑定理由則如附件，因歷次鑑定理由頗為冗長，閱讀不便，故不引入判決本文，請自行參閱附件：
　甲、如附件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其認定結論為「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理由參考附件甲項）。
　乙、113年10月1日鑑定意見，結論以「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等語，又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定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亦否定濕式加熱棒不加水引起此次火災可能。
　丙、113年11月25日鑑定結論以 「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丁、114年4月2日鑑定結論以：「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對於不排除之解釋（一）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因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施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源等常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起火原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攝錄影畫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戊、114年5月29日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3號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二、承上，依據彰化縣消防局之科學鑑定意見，認定系爭火災為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並排除濕式加熱棒未加水乾燒引起之火災，依優勢證據制度，就是指在民事訴訟中實行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即如果全案證據顯示某一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明顯大於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儘管還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也應當允許法官根據優勢證據認定這一事實。優勢證據規則是對雙方所舉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時所確立的規則，屬於採信規則。即當證明某一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據的份量與證明力比反對的證據更具有說服力，或者比反對的證據可靠性更高，由法官採用具有優勢的一方當事人所列舉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參考周叔厚證據法論），準此，本件依火災鑑定報告及據優勢證據法則，應認定被告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火災可能性較高，不因鑑定書以不排除指述，就認為係消極及否定之意思，且消防局已指明其所謂不排除之用語及其語言所涵攝之範圍。
　三、綜上，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為系爭建物之承租人，對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險。經保險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單、驗收紀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及固定資產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理算之金額分別為78,983元、153,102元、489,858元、17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至20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036元（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92,199=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圓公司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2,090,03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假執行之宣告：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均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
　甲、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㈠請問本件火災事故原因由貴局判定為「機械設備」（參本件火災原因紀錄第2頁），係如何判斷？㈡本件火災事故如何排除電器因素或其他因素為起火之原因？㈢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5月15以彰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179頁）：說明二、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可參考鑑定書第10~12頁內容，另本案照片44、45所述之電源線路為醒發機內部之電源線路，經觀察線路末端短路痕跡呈半球狀、有光澤、局部熔解固化狀、具明顯界線等特徵等語，本院認定結論為「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乙、113年10月1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鑑定：㈠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㈡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㈢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熱棒缺水乾燒所引發？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1月22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15頁）：
　 一、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源線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回復：（一）經現場燃燒後狀況研判，本案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附近鐵板變色泛白和鐵框變形最為嚴重，又經勘查濕式加熱棒後方電源線路發現短路熔痕。（二）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於談話筆錄中略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加熱棒……，操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加熱棒，設定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施，搭配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測短路及過載功能」。（三）據現場作業員工李禹庭於談話筆錄略以：「流程為先確定加濕器內有水，再將醒發機電源打開，該機器自動設定溫度及時間……」。（四）經消防局113年10月15日至現場勘查，客滿公司於火災後，另外安裝一台醒發機，觀察醒發機電源控制箱，箱內有控制溫度、濕度等裝置，且濕式加熱棒水槽新增補水裝置，又現場訪談作業員李禹庭，發酵饅頭設定溫度為 35~36°C。（五）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13年11月19日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4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發酵小貼士：加水，水位務必淹過電熱管（使用前一定要確保），進行溫度設置，設定溫度 35~40°C，進行濕度設置，設定濕度75~85%，溫度/濕度調好后，機器預熱5分鐘左右即可放入發酵。（六）另查溫度控制器是一種根據溫度變化而開關的電器元件，廣泛應用於各種電器設備中，用於控制設備的溫度。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溫度感應元件感知溫度的變化，並將溫度變化轉換為電信號，再由溫度調節機構對電信號進行處理，最後由輸出控制機構控制電路的接通或斷開。（七）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
　 二、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回復：（一）電線短路係指「電線回路之電流未經過用電負載，使異極導體直接接觸或經過低阻抗連接稱之為短路」，短路產生高熱之電弧火花，將導致電氣設備損壞或造成火災。（二）依據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成電氣導體熔化的鑑別：1、目視檢查可以為大多數導體提供可靠的電弧熔化和火燒熔化的鑑別。2、利用SEM/EDS檢查、X射線、CT掃描，橫切面及拋光（金相分析），可以幫助鑑別電弧和火燒熔化造成之熔痕。3、電弧熔化導體通常呈現下列特徵：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的界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的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之熔化對應區域。（三）本案電線熔痕目視特徵檢查，該短路之熔痕呈圓球形、有光澤之特徵，股（芯）線呈部分熔解固化狀，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顯的界線，固化區以外之花線股（芯）線仍具有原本之線條特徵，與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成電氣導體熔化鑑別特徵相符。
　 三、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熱棒缺水乾燒所引發？回復：（一）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於談話筆錄中略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加熱棒……，操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加熱棒，設定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施，搭配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測短路及過載功能」。（二）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13年11月19日事後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 4 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三）本案經訪談現場作業員李禹庭表示，醒發機發酵饅頭的設定溫度為35~36°C。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設定等功能，並推測其安全保護裝置，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即醒發機在設定好溫度、濕度及時間後，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本院認定結論為「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定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
　丙、113年11月25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2月6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25頁）：一、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回復：（一）依據本縣消防局112年2月17日現場勘查醒發機內部之照片（如照片1、2），濕式加熱棒有燒燬情形，且靠近末端有穿孔現象（紅色箭頭）。（二）另有關本案之起火原因，業於本（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10月1日彰院毓民謙113年度訴字第23 號函詢事項回復資料中第一點敘明，擇要如下：本案經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亦會導致加熱棒燒燬現象，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丁、114年4月2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代為補充鑑定事項如被告114年3月10日民事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彰化縣消防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467頁）：
　　一、依據 NFPA 921，是否可以依據單一圖示即鑑定為短路？亦或者前次報告內容之判定是假設推定？回復：有關本案短路鑑定，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 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在案。
　　二、依據報告回覆內容，是否有圖片及資料或科學鑑定方法，可以補充說明該案例確實為異極導體短路？若有，請提供異極導體相關圖片、檢測數據或金相分析結果，並說明其符合短路熔蝕特徵。若無，是否代表該判決定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三、依據哪張照片及資料確認電線線皮過熱剝落導致短路接觸？若有具體證據支持此推論，請提供相關圖片及檢測數據（如熱損害分析、SEM金相分析）。若無，該判定是否仍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有關本案電線線皮過熱剝落導致短路接觸部分，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
　　四、依據報告回覆內容，鑑定單位若是推斷加熱棒異常的熱傳導至電線，為何仍推斷火災與加熱棒無關？請提供推斷理由，並說明排除加熱棒與火災關聯性的具體科學方法及依據。回復：（一）有關加熱棒異常之情形，本縣已召開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2月6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二）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五、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再鑑定單位提供相關案例，說明是否有已知的加熱棒（功率1500W）在「完全有水覆沒」的情況下，仍可產生異常高溫導致電熱棒燒融燒穿，並進一步傳導熱能至電線導致燒熔脫皮？若有類似案例，請提供參考資料、科學測試數據或文獻支持。若無，是否代表該推測缺乏實證支持？回復：有關加熱棒異常及電線部分，已如上述回復內容。
　　六、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問再鑑定單位結論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問題」，是否代表仍需其他資料佐證，才能證明判定之正確性？若是，請說明應補充之關鍵證據或測試方法。若非，是否判定仍屬假設推定？回復：（一）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因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施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源等常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起火原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攝錄影畫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七、若內部已有兩種高度熱源（設備廠商認定之加熱棒乾燒熱，及消防局認定之短路熱），且加熱棒之熱能已能滿足燃燒要件的溫度（1.可燃物 2.助燃物 3.溫度 4.連鎖反應），請問如何用科學方法排除加熱棒熱源，而直接斷定短路熱源為火災起因？此推斷之科學依據為何？是否有相關測試數據、模擬試驗或物證可支持此判定？回復：（一）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低（阻抗連接，而造成短路，產生電弧火花，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二）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 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並召開本縣 113 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以及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在案。
　戊、114年5月29日府授消調字第1140209773號函，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11頁）玖、議題與決議：
　　一、經彙整關係人意見說明內容，爭議點整理如下：（一）有關電線短路起火之調查結果及方法疑義。（二）關係人要求提供監視器影像畫面說明操作方加水過程。（三）關係人說明之濕式加熱棒安全機制。
　　二、前次鑑定會（113/11/18）委員發言內容略以，如果說明書有特別寫一定要加滿水，就可能是機器本身在過載保護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完善，那在責任上的推估就會不一樣；加水的部分，建議要區分功能性跟致災，有些標準流程就是要加水，但即便說明要加水，有些未加水它不會致災，這還是有區隔的，沒加水頂多就沒有功能，所以除非有說明沒加水會有災害，不然這個可能不能當作是致災原因。
　　三、消防局就關係人所提意見，綜整說明擇要如下：（一）有關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電線短路所致。（二）影片為工廠人員用電腦螢幕播放監視器影像並使用手機側錄，經查看影片內容未有整段操作醒發機完整過程，無法判定員工是否加水。（三）114年4月30日醒發機廠商提供之製造商回復所述「若盒內水位不足或接近乾涸，濕度便無法上升至設定值，電流就會持續供應到加熱棒，導致加熱棒長時間過熱而乾燒，此時，高溫的加熱棒不斷累積熱能，除了可能燒損自身外，還會引發周邊構造的燃燒風險」，與113年11月19日所提供之使用說明書所述「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不盡相同。（四）綜合關係人談話筆錄、其所提供之說明書及本案現場燃燒後狀況等跡證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決議：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3號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號

原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志摩昌彥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客滿食品機械企業社即李柏賢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民國11

    3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9萬6,67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9萬0,03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

      保險，保險標的項目包含「建築物」、「貨物」、「機器

      設備」、「營業生財」、「營業裝修」等五項（下稱系爭

      保險標的物），其中保險標的處所位於門牌號碼為彰化縣

      ○○鎮○○路000巷00○00號之地址，保險期間自民國（下同）

      111年5月18日至112年5月18日止。

　二、系爭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係由訴外人孫勝煌所有，並出租

      予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租賃期間自111年4月1日至1

      16年3月31日，由天圓公司做為營業使用。系爭保險標的

      物之建築物於112年2月16日發生火災，依據彰化縣消防局

      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05頁），本件事

      故起火原因為「機械故障」，且起火處為「二樓北側蒸箱

      室內東側醒發機」（下稱系爭醒發機）；系爭醒發機係由

      訴外人天圓公司向被告所購買，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天圓公

      司建築物、貨物、機器設備、營業生財及營業裝修受損甚

      鉅。自彰化縣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中可見，系爭醒發機於

      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仍在保固期間內（見本院卷一第44

      9、450頁），顯見本案係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

      致引發本件火災。

　三、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險。經保險

      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單、驗收紀

      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及固定資產

      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理算之金額

      分別為新臺幣（下同））78,983元、153,102元、489,858

      元、17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

      頁至20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

      ,036元（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

      92,199=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

      圓公司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51至

      155頁）。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及

      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向被告請求2,090,036元，及自起

      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起訴

      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就電線短路乙節

      ，據NFPA 921之燃燒痕跡篇，短路痕之電弧熔化和火燒熔

      化可透過目視檢查判斷，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界線

      、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之熔化對

      應區域，以上均為電弧熔化的特徵，而經查，本案電線熔

      痕為圓球狀、有光澤、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顯

      界線，由此可知，醒發機內部電線有電線短路的情形發生

      。

　二、本件火災可確定係因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

      發生故障，其內部加溫棒的高溫透過可燃物傳導到面板、

      鐵製框架和電線絕緣披覆，進而導致電線短路走火所致。

      消防局於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中

      說明，火災調查人員並無研判起火原係因電線短路所致，

      僅是就現場跡證為客觀陳述，認定有電線短路的事實存在

      ，火災調查資料內容及上開函文均研判起火原因為機械故

      障，電線短路雖然並非起火原因，惟其仍確實有發生，為

      本件因果關係歷程中的一環。被告對醒發機故障乙節應有

      過失，對本件火災損害須負賠償責任，要無疑義。

　三、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被告即要求由其取走系爭醒發機，

      原告斯時表示本件於消防局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前，

      系爭醒發機不應由被告任意取走，故系爭醒發機當時係放

      置於天圓公司一樓位置。嗣消防局已出具本件火災原因鑑

      定報告書，且本件醒發機於火災事故發生後評估並無殘值

      ，故該系爭醒發機之去留係由天圓公司所決定，原告並不

      會多加干涉，被告抗辯原告有妨礙證明之嫌應無理由。

參、被告抗辯：

　一、系爭醒發機之主要結構為「電燈」、「風機」、「乾式加

      熱棒」（在機器中間控制溫度）及「濕式加熱棒」（在機

      器底部控制濕度）、「控制器」（被證1，見本院卷二第1

      43頁）。而控制器及連接各設備之電線均有搭配無熔絲開

      關斷電保護器設計，一偵測到有短路便會直接跳電，無電

      線走火之風險。故本案可排除電線斷路走火之疑慮。

　二、被告於案發後之翌日前往火災現場查看，發現系爭醒發機

      底層之「濕式加熱棒」表面氧化，且有燒穿棒體及底層之

      明顯痕跡（被證2，見本院卷二第145頁），然加熱棒為不

      銹鋼金屬材質，質地堅固，燃點高達1000度，燒穿情形僅

      有「濕式加熱棒」高溫「空燒」才會發生（被證3，見本

      院卷二第149頁）。申言之，系爭醒發機設備透過控制器

      電路，控制乾式加熱棒加溫，濕式加熱棒加濕，使醒發箱

      內產生相對濕度80～85%、溫度為36℃～38℃的之適合麵糰發

      酵之環境。而底部之濕式加熱棒須安裝在水盤中，據天圓

      公司員工李禹庭於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稱：使用系爭醒發

      機需先確定加熱器有水等語（本院卷二第16頁），於水中

      不可能會有過度加熱之情況。故上開燒穿情事，係濕式加

      熱棒不斷加熱「空燒」所致。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派工至

      天圓公司進行風機、濕式加熱棒之維修更換，於維修過程

      中將水盤之水排出，之後交由天圓公司驗收無訛。故系爭

      醒發機失火之原因，係天圓公司員工於系爭醒發機修復後

      ，疏於底盤加水補充便開始作業，導致濕式加熱棒不斷空

      燒，高溫鐵水進而燒穿棒體及底層，引發保溫層起火，造

      成火災。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本院卷二第45頁，明顯可

      見濕式加熱棒處是系爭醒發機最嚴重燒毀之處，更有燒穿

      變形之痕跡，若其上有水源覆蓋不可能會如此。

　三、依照實務多數見解，火災鑑定報告所稱「不能排除」幾乎

      與「無法確定」同視。本件消防局函文所示「無法排除機

      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係負面表列，並不能因為「無

      法排除」即逕為推認為機械故障。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

      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

      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

      案起火原因為電線短路所致」，亦支持實務見解，故決議

      結果指出：「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並非謂本件火

      災確係因被告出賣之機械故障而生，自非當然得以逕行推

      認「被告確實出賣有瑕疵之機械」、「本件火災之發生確

      實因被告出賣有瑕疵之機械並該機械故障引起」。原告應

      進一步舉證證明所謂機械故障因素乃基於被告何項之故意

      過失所致。

　四、原告非但未提出足資證明之事證，且其在明知被告是否負

      擔相關賠償責任應以執法單位最終偵辦結果為準之情況下

      ，仍授權天圓公司逕自銷燬系爭機械，致被告無法針對系

      爭醒發機續為查證，實有妨礙證明之嫌。則原告主張本件

      火災係被告出賣上開機械之瑕疵所致，已屬不能證明，應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妨礙證明之要件，自難為有利

      於原告之認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認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對

      原告所主張之金額部分，表示意見如下：

　　㈠建築物理算78,983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訴外

      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物之

      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建築物毀損部分，對被

      告並無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

      不得代位求償之。

　　㈡貨物理算153,102元：項次1、5、7、8、9、21、22、23、2

      4、25、26、31、35、36、38、40、57、61、70、71、72

      、73，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其餘項次單據過於模糊

      以致無法辨識，另有部分單據所載之名稱與項次名稱不符

      ，無法歸類於特定項次，被告否認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

      261至365頁）。

　　㈢機器設備理算489,858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㈣營業生財理算175,894元：項次一空調設備修復（購買大井

      定頻三相125T(14.0KW)單室內機（全新）3台，與後續安

      裝費用）160,000元、項次三番茄箱6,000元、項次四EPSO

      N印表機4,181元，為訴外人天圓公司案發後自行購買，而

      非證明前開設備於本件火災中損壞，與本件無關。項次二

      之企業級無限基地台5,713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

　　㈤營業裝修理算1,192,199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

      訴外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

      物之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營業裝修部分（卷

      一第225頁，為房屋修繕工程），對被告並無侵權行為或

      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不得代位求償之。

　六、被告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爭執事項：

　一、本件火災發生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所肇生

      ？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第三人天圓公司於111年5月30日，以72,000元之價格，向

      被告購買系爭醒發機。

　二、被告於112年2月16日上午10至11時許，派員工陳鴻明至天

      圓公司內進行系爭醒發機「濕式加熱管」之保養維修完畢

      。

　三、天圓公司於112年2月16日下午13時40分許發生火災，起火

      地點為系爭醒發機安裝處。

　四、天圓公司因前開火災事故，向原告請領2,090,036元之保

      險理賠金。

陸、本院判斷：

　一、本件火災發生原因，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

      所肇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查彰化

      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本院卷二第55頁）：七

      、結論：112年2月16日13時41分，於彰化縣○○鎮○○路000

      巷00○00號（共用門牌）火災案，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

      關係人談話筆錄及攝錄影畫面等跡證研判，起火戶為彰化

      縣○○鎮○○路000巷00○00號，起火處位於2樓北側蒸箱室內

      東側之醒發機，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被告一再否認其機械有瑕疵或故障引起火災，經被

      告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消防局補充鑑定，其依時間序整理

      如下，鑑定理由則如附件，因歷次鑑定理由頗為冗長，閱

      讀不便，故不引入判決本文，請自行參閱附件：

　甲、如附件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其認定結論為「

      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

      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理由參考附件甲項）。

　乙、113年10月1日鑑定意見，結論以「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

      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

      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

      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

      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

      、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

      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

      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

      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

      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

      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

      。」等語，又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定

      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

      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

      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

      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

      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

      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

      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

      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

      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

      語，亦否定濕式加熱棒不加水引起此次火災可能。

　丙、113年11月25日鑑定結論以 「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

      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

      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

　丁、114年4月2日鑑定結論以：「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

      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對於不排除之解釋（一）

      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因

      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施

      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源等常

      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起火原因

      ，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攝錄影畫面

      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本案起火原因

      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戊、114年5月29日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

      3號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

      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二、承上，依據彰化縣消防局之科學鑑定意見，認定系爭火災

      為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並排除濕式加熱棒未加水乾

      燒引起之火災，依優勢證據制度，就是指在民事訴訟中實

      行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即如果全案證據顯示某一待證事實

      存在的可能性明顯大於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官有理由

      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儘管還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

      性，也應當允許法官根據優勢證據認定這一事實。優勢證

      據規則是對雙方所舉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時所確立的規

      則，屬於採信規則。即當證明某一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

      據的份量與證明力比反對的證據更具有說服力，或者比反

      對的證據可靠性更高，由法官採用具有優勢的一方當事人

      所列舉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參考周叔厚證據法論），準

      此，本件依火災鑑定報告及據優勢證據法則，應認定被告

      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火災可能性較高，不因鑑定書以

      不排除指述，就認為係消極及否定之意思，且消防局已指

      明其所謂不排除之用語及其語言所涵攝之範圍。

　三、綜上，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為系爭建物之

      承租人，對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

      險。經保險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

      單、驗收紀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

      及固定資產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

      理算之金額分別為78,983元、153,102元、489,858元、17

      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至20

      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036元

      （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92,199

      =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圓公司

      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27條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

      原告2,090,03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假執行之宣告：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均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

　甲、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㈠請問本件火災事故原

      因由貴局判定為「機械設備」（參本件火災原因紀錄第2

      頁），係如何判斷？㈡本件火災事故如何排除電器因素或

      其他因素為起火之原因？㈢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

      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

      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認定電線短路之

      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5月15

      以彰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179頁）：

      說明二、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

      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可參考鑑定書第10~12

      頁內容，另本案照片44、45所述之電源線路為醒發機內部

      之電源線路，經觀察線路末端短路痕跡呈半球狀、有光澤

      、局部熔解固化狀、具明顯界線等特徵等語，本院認定結

      論為「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

      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乙、113年10月1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鑑定：㈠本

      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

      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

      原因為何？㈡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

      為何？㈢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

      熱棒缺水乾燒所引發？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1月22以府授

      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15頁）：

　 一、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源線路有

        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

        短路之原因為何？回復：（一）經現場燃燒後狀況研判

        ，本案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

        處燃燒位置最低，附近鐵板變色泛白和鐵框變形最為嚴

        重，又經勘查濕式加熱棒後方電源線路發現短路熔痕。

        （二）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於談話筆錄中略以：「

        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加熱棒……，操作流程為

        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加熱棒，設定溫度、濕

        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施，搭配無熔絲開關

        （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測短路及過載功能」

        。（三）據現場作業員工李禹庭於談話筆錄略以：「流

        程為先確定加濕器內有水，再將醒發機電源打開，該機

        器自動設定溫度及時間……」。（四）經消防局113年10

        月15日至現場勘查，客滿公司於火災後，另外安裝一台

        醒發機，觀察醒發機電源控制箱，箱內有控制溫度、濕

        度等裝置，且濕式加熱棒水槽新增補水裝置，又現場訪

        談作業員李禹庭，發酵饅頭設定溫度為 35~36°C。（五

        ）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13年11月19日提供之「發

        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

        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

        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4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

        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

        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發酵小貼士：加水，

        水位務必淹過電熱管（使用前一定要確保），進行溫度

        設置，設定溫度 35~40°C，進行濕度設置，設定濕度75

        ~85%，溫度/濕度調好后，機器預熱5分鐘左右即可放入

        發酵。（六）另查溫度控制器是一種根據溫度變化而開

        關的電器元件，廣泛應用於各種電器設備中，用於控制

        設備的溫度。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溫度感應元件感知溫

        度的變化，並將溫度變化轉換為電信號，再由溫度調節

        機構對電信號進行處理，最後由輸出控制機構控制電路

        的接通或斷開。（七）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

        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

        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

        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

        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

        、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

        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

        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

        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

        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

        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

        造成火災事故。

　 二、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回復

       ：（一）電線短路係指「電線回路之電流未經過用電負

       載，使異極導體直接接觸或經過低阻抗連接稱之為短路

       」，短路產生高熱之電弧火花，將導致電氣設備損壞或

       造成火災。（二）依據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

       成電氣導體熔化的鑑別：1、目視檢查可以為大多數導體

       提供可靠的電弧熔化和火燒熔化的鑑別。2、利用SEM/ED

       S檢查、X射線、CT掃描，橫切面及拋光（金相分析），

       可以幫助鑑別電弧和火燒熔化造成之熔痕。3、電弧熔化

       導體通常呈現下列特徵：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的

       界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的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

       之熔化對應區域。（三）本案電線熔痕目視特徵檢查，

       該短路之熔痕呈圓球形、有光澤之特徵，股（芯）線呈

       部分熔解固化狀，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顯的

       界線，固化區以外之花線股（芯）線仍具有原本之線條

       特徵，與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成電氣導體熔

       化鑑別特徵相符。

　 三、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熱棒缺

       水乾燒所引發？回復：（一）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

       於談話筆錄中略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

       加熱棒……，操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

       加熱棒，設定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

       施，搭配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

       測短路及過載功能」。（二）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

       13年11月19日事後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

       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

       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 

       4 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

       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

       損壞）。（三）本案經訪談現場作業員李禹庭表示，醒

       發機發酵饅頭的設定溫度為35~36°C。根據醒發機廠商代

       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

       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

       、時間設定等功能，並推測其安全保護裝置，僅有無熔

       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即醒發機

       在設定好溫度、濕度及時間後，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

       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

       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

       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

       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

       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

       ，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

       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

       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

       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本院認定

       結論為「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

       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

       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

       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

       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

       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

       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

       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

       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

       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

       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

       」，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定意見以

       「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

       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

       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

       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

       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

       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

       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

       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

       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

       火災事故等語。

　丙、113年11月25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

      ：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

      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2月6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

      （見本院卷二第325頁）：一、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

      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回復：（一）依據本縣消防

      局112年2月17日現場勘查醒發機內部之照片（如照片1、2

      ），濕式加熱棒有燒燬情形，且靠近末端有穿孔現象（紅

      色箭頭）。（二）另有關本案之起火原因，業於本（113

      ）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臺灣彰化地

      方法院113年10月1日彰院毓民謙113年度訴字第23 號函詢

      事項回復資料中第一點敘明，擇要如下：本案經消防局現

      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

      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

      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

      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

      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

      ，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

      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

      持續上升，亦會導致加熱棒燒燬現象，本案起火原因無法

      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

      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

      障等因素。

　丁、114年4月2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

      代為補充鑑定事項如被告114年3月10日民事證據調查聲請

      狀繕本。彰化縣消防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

      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467頁）：

　　一、依據 NFPA 921，是否可以依據單一圖示即鑑定為短路

        ？亦或者前次報告內容之判定是假設推定？回復：有關

        本案短路鑑定，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 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

        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在案。

　　二、依據報告回覆內容，是否有圖片及資料或科學鑑定方法

        ，可以補充說明該案例確實為異極導體短路？若有，請

        提供異極導體相關圖片、檢測數據或金相分析結果，並

        說明其符合短路熔蝕特徵。若無，是否代表該判決定屬

        於假設推定？回復：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

        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

        ，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

        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

        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

        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

        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

        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

        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

        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

        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

        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

        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

        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

        災之可能性。

　　三、依據哪張照片及資料確認電線線皮過熱剝落導致短路接

        觸？若有具體證據支持此推論，請提供相關圖片及檢測

        數據（如熱損害分析、SEM金相分析）。若無，該判定

        是否仍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有關本案電線線皮過熱剝

        落導致短路接觸部分，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

        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

　　四、依據報告回覆內容，鑑定單位若是推斷加熱棒異常的熱

        傳導至電線，為何仍推斷火災與加熱棒無關？請提供推

        斷理由，並說明排除加熱棒與火災關聯性的具體科學方

        法及依據。回復：（一）有關加熱棒異常之情形，本縣

        已召開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2月6日

        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二）本案經本

        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

        （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

        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

        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

        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

        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

        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

        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

        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

        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

        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

        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

        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五、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再鑑定單位提供相關案例，說明

        是否有已知的加熱棒（功率1500W）在「完全有水覆沒

        」的情況下，仍可產生異常高溫導致電熱棒燒融燒穿，

        並進一步傳導熱能至電線導致燒熔脫皮？若有類似案例

        ，請提供參考資料、科學測試數據或文獻支持。若無，

        是否代表該推測缺乏實證支持？回復：有關加熱棒異常

        及電線部分，已如上述回復內容。

　　六、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問再鑑定單位結論為「無法排除

        機械故障問題」，是否代表仍需其他資料佐證，才能證

        明判定之正確性？若是，請說明應補充之關鍵證據或測

        試方法。若非，是否判定仍屬假設推定？回復：（一）

        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

        因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

        、施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

        源等常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

        起火原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

        攝錄影畫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

        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七、若內部已有兩種高度熱源（設備廠商認定之加熱棒乾燒

        熱，及消防局認定之短路熱），且加熱棒之熱能已能滿

        足燃燒要件的溫度（1.可燃物 2.助燃物 3.溫度 4.連

        鎖反應），請問如何用科學方法排除加熱棒熱源，而直

        接斷定短路熱源為火災起因？此推斷之科學依據為何？

        是否有相關測試數據、模擬試驗或物證可支持此判定？

        回復：（一）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

        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

        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

        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

        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

        ，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

        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

        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

        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

        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

        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

        框架與加低（阻抗連接，而造成短路，產生電弧火花，

        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

        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二）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

        原因調查鑑定書1 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並召開本縣 113 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

        討論，以及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

        號函復在案。

　戊、114年5月29日府授消調字第1140209773號函，114年度第2

      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11頁）

      玖、議題與決議：

　　一、經彙整關係人意見說明內容，爭議點整理如下：（一）

        有關電線短路起火之調查結果及方法疑義。（二）關係

        人要求提供監視器影像畫面說明操作方加水過程。（三

        ）關係人說明之濕式加熱棒安全機制。

　　二、前次鑑定會（113/11/18）委員發言內容略以，如果說

        明書有特別寫一定要加滿水，就可能是機器本身在過載

        保護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完善，那在責任上的推估就會不

        一樣；加水的部分，建議要區分功能性跟致災，有些標

        準流程就是要加水，但即便說明要加水，有些未加水它

        不會致災，這還是有區隔的，沒加水頂多就沒有功能，

        所以除非有說明沒加水會有災害，不然這個可能不能當

        作是致災原因。

　　三、消防局就關係人所提意見，綜整說明擇要如下：（一）

        有關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

        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電線

        短路所致。（二）影片為工廠人員用電腦螢幕播放監視

        器影像並使用手機側錄，經查看影片內容未有整段操作

        醒發機完整過程，無法判定員工是否加水。（三）114

        年4月30日醒發機廠商提供之製造商回復所述「若盒內

        水位不足或接近乾涸，濕度便無法上升至設定值，電流

        就會持續供應到加熱棒，導致加熱棒長時間過熱而乾燒

        ，此時，高溫的加熱棒不斷累積熱能，除了可能燒損自

        身外，還會引發周邊構造的燃燒風險」，與113年11月1

        9日所提供之使用說明書所述「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

        管乾燒，配件損壞」不盡相同。（四）綜合關係人談話

        筆錄、其所提供之說明書及本案現場燃燒後狀況等跡證

        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

        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決議：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3號

        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

        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

        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號

原      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志摩昌彥

訴訟代理人  陳祈嘉律師

被      告  客滿食品機械企業社即李柏賢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貳、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9萬6,679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9萬0,03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保險標的項目包含「建築物」、「貨物」、「機器設備」、「營業生財」、「營業裝修」等五項（下稱系爭保險標的物），其中保險標的處所位於門牌號碼為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之地址，保險期間自民國（下同）111年5月18日至112年5月18日止。

　二、系爭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係由訴外人孫勝煌所有，並出租予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租賃期間自111年4月1日至116年3月31日，由天圓公司做為營業使用。系爭保險標的物之建築物於112年2月16日發生火災，依據彰化縣消防局提供火災調查資料內容（見本院卷一第205頁），本件事故起火原因為「機械故障」，且起火處為「二樓北側蒸箱室內東側醒發機」（下稱系爭醒發機）；系爭醒發機係由訴外人天圓公司向被告所購買，因本件火災事故致天圓公司建築物、貨物、機器設備、營業生財及營業裝修受損甚鉅。自彰化縣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中可見，系爭醒發機於本件火災事故發生時，仍在保固期間內（見本院卷一第449、450頁），顯見本案係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致引發本件火災。

　三、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險。經保險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單、驗收紀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及固定資產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理算之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78,983元、153,102元、489,858元、17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至20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036元（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92,199=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圓公司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5頁）。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向被告請求2,090,03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零玖萬零參拾陸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就電線短路乙節，據NFPA 921之燃燒痕跡篇，短路痕之電弧熔化和火燒熔化可透過目視檢查判斷，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界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之熔化對應區域，以上均為電弧熔化的特徵，而經查，本案電線熔痕為圓球狀、有光澤、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顯界線，由此可知，醒發機內部電線有電線短路的情形發生。

　二、本件火災可確定係因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發生故障，其內部加溫棒的高溫透過可燃物傳導到面板、鐵製框架和電線絕緣披覆，進而導致電線短路走火所致。消防局於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中說明，火災調查人員並無研判起火原係因電線短路所致，僅是就現場跡證為客觀陳述，認定有電線短路的事實存在，火災調查資料內容及上開函文均研判起火原因為機械故障，電線短路雖然並非起火原因，惟其仍確實有發生，為本件因果關係歷程中的一環。被告對醒發機故障乙節應有過失，對本件火災損害須負賠償責任，要無疑義。

　三、本件火災事故發生後，被告即要求由其取走系爭醒發機，原告斯時表示本件於消防局出具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前，系爭醒發機不應由被告任意取走，故系爭醒發機當時係放置於天圓公司一樓位置。嗣消防局已出具本件火災原因鑑定報告書，且本件醒發機於火災事故發生後評估並無殘值，故該系爭醒發機之去留係由天圓公司所決定，原告並不會多加干涉，被告抗辯原告有妨礙證明之嫌應無理由。

參、被告抗辯：

　一、系爭醒發機之主要結構為「電燈」、「風機」、「乾式加熱棒」（在機器中間控制溫度）及「濕式加熱棒」（在機器底部控制濕度）、「控制器」（被證1，見本院卷二第143頁）。而控制器及連接各設備之電線均有搭配無熔絲開關斷電保護器設計，一偵測到有短路便會直接跳電，無電線走火之風險。故本案可排除電線斷路走火之疑慮。

　二、被告於案發後之翌日前往火災現場查看，發現系爭醒發機底層之「濕式加熱棒」表面氧化，且有燒穿棒體及底層之明顯痕跡（被證2，見本院卷二第145頁），然加熱棒為不銹鋼金屬材質，質地堅固，燃點高達1000度，燒穿情形僅有「濕式加熱棒」高溫「空燒」才會發生（被證3，見本院卷二第149頁）。申言之，系爭醒發機設備透過控制器電路，控制乾式加熱棒加溫，濕式加熱棒加濕，使醒發箱內產生相對濕度80～85%、溫度為36℃～38℃的之適合麵糰發酵之環境。而底部之濕式加熱棒須安裝在水盤中，據天圓公司員工李禹庭於消防局談話筆錄中陳稱：使用系爭醒發機需先確定加熱器有水等語（本院卷二第16頁），於水中不可能會有過度加熱之情況。故上開燒穿情事，係濕式加熱棒不斷加熱「空燒」所致。被告於案發當日上午派工至天圓公司進行風機、濕式加熱棒之維修更換，於維修過程中將水盤之水排出，之後交由天圓公司驗收無訛。故系爭醒發機失火之原因，係天圓公司員工於系爭醒發機修復後，疏於底盤加水補充便開始作業，導致濕式加熱棒不斷空燒，高溫鐵水進而燒穿棒體及底層，引發保溫層起火，造成火災。消防局火災原因紀錄，本院卷二第45頁，明顯可見濕式加熱棒處是系爭醒發機最嚴重燒毀之處，更有燒穿變形之痕跡，若其上有水源覆蓋不可能會如此。

　三、依照實務多數見解，火災鑑定報告所稱「不能排除」幾乎與「無法確定」同視。本件消防局函文所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係負面表列，並不能因為「無法排除」即逕為推認為機械故障。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電線短路所致」，亦支持實務見解，故決議結果指出：「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並非謂本件火災確係因被告出賣之機械故障而生，自非當然得以逕行推認「被告確實出賣有瑕疵之機械」、「本件火災之發生確實因被告出賣有瑕疵之機械並該機械故障引起」。原告應進一步舉證證明所謂機械故障因素乃基於被告何項之故意過失所致。

　四、原告非但未提出足資證明之事證，且其在明知被告是否負擔相關賠償責任應以執法單位最終偵辦結果為準之情況下，仍授權天圓公司逕自銷燬系爭機械，致被告無法針對系爭醒發機續為查證，實有妨礙證明之嫌。則原告主張本件火災係被告出賣上開機械之瑕疵所致，已屬不能證明，應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妨礙證明之要件，自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五、退步言之，倘鈞院認定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被告對原告所主張之金額部分，表示意見如下：

　　㈠建築物理算78,983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訴外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建築物毀損部分，對被告並無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不得代位求償之。

　　㈡貨物理算153,102元：項次1、5、7、8、9、21、22、23、24、25、26、31、35、36、38、40、57、61、70、71、72、73，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其餘項次單據過於模糊以致無法辨識，另有部分單據所載之名稱與項次名稱不符，無法歸類於特定項次，被告否認之（單據見本院卷一第261至365頁）。

　　㈢機器設備理算489,858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㈣營業生財理算175,894元：項次一空調設備修復（購買大井定頻三相125T(14.0KW)單室內機（全新）3台，與後續安裝費用）160,000元、項次三番茄箱6,000元、項次四EPSON印表機4,181元，為訴外人天圓公司案發後自行購買，而非證明前開設備於本件火災中損壞，與本件無關。項次二之企業級無限基地台5,713元，被告對於金額部分無意見。

　　㈤營業裝修理算1,192,199元：本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訴外人訴外人孫勝煌，原告之被保險人訴外人天圓公司並非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則訴外人天圓公司對於營業裝修部分（卷一第225頁，為房屋修繕工程），對被告並無侵權行為或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原告不得代位求償之。

　六、被告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爭執事項：

　一、本件火災發生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所肇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第三人天圓公司於111年5月30日，以72,000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系爭醒發機。

　二、被告於112年2月16日上午10至11時許，派員工陳鴻明至天圓公司內進行系爭醒發機「濕式加熱管」之保養維修完畢。

　三、天圓公司於112年2月16日下午13時40分許發生火災，起火地點為系爭醒發機安裝處。

　四、天圓公司因前開火災事故，向原告請領2,090,036元之保險理賠金。

陸、本院判斷：

　一、本件火災發生原因，是否是因被告出賣系爭醒發機之瑕疵所肇生？被告對本件火災是否具有可歸責之事由？查彰化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本院卷二第55頁）：七、結論：112年2月16日13時41分，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共用門牌）火災案，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及攝錄影畫面等跡證研判，起火戶為彰化縣○○鎮○○路000巷00○00號，起火處位於2樓北側蒸箱室內東側之醒發機，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被告一再否認其機械有瑕疵或故障引起火災，經被告聲請本院函請彰化縣消防局補充鑑定，其依時間序整理如下，鑑定理由則如附件，因歷次鑑定理由頗為冗長，閱讀不便，故不引入判決本文，請自行參閱附件：

　甲、如附件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其認定結論為「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理由參考附件甲項）。

　乙、113年10月1日鑑定意見，結論以「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等語，又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定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亦否定濕式加熱棒不加水引起此次火災可能。

　丙、113年11月25日鑑定結論以 「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丁、114年4月2日鑑定結論以：「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對於不排除之解釋（一）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因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施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源等常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起火原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攝錄影畫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戊、114年5月29日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3號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二、承上，依據彰化縣消防局之科學鑑定意見，認定系爭火災為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並排除濕式加熱棒未加水乾燒引起之火災，依優勢證據制度，就是指在民事訴訟中實行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即如果全案證據顯示某一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明顯大於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儘管還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也應當允許法官根據優勢證據認定這一事實。優勢證據規則是對雙方所舉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時所確立的規則，屬於採信規則。即當證明某一事實存在或不存在的證據的份量與證明力比反對的證據更具有說服力，或者比反對的證據可靠性更高，由法官採用具有優勢的一方當事人所列舉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參考周叔厚證據法論），準此，本件依火災鑑定報告及據優勢證據法則，應認定被告醒發機之機械故障所引起火災可能性較高，不因鑑定書以不排除指述，就認為係消極及否定之意思，且消防局已指明其所謂不排除之用語及其語言所涵攝之範圍。

　三、綜上，訴外人即原告之被保險人天圓公司，為系爭建物之承租人，對系爭保險標的物，均為足額投保，無不足額保險。經保險公證人依系爭保險標的物之修復報價單、維修單、驗收紀錄、付款憑證、原始取得報價、原始取得憑證及固定資產明細、費用流水帳明細等進行理算，上開項目理算之金額分別為78,983元、153,102元、489,858元、175,894元、1,192,199元（原證3，見本院卷一第167頁至200頁）。原告業已給付天圓公司保險理賠合計2,090,036元（計算式：78,983+153,102+489,858+175,894+1,192,199=2,090,036），並已於理賠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天圓公司之代位求償權同意書。故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及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2,090,03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假執行之宣告：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均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

　甲、113年5月13日函詢彰化縣消防局：㈠請問本件火災事故原因由貴局判定為「機械設備」（參本件火災原因紀錄第2頁），係如何判斷？㈡本件火災事故如何排除電器因素或其他因素為起火之原因？㈢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5月15以彰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179頁）：說明二、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可參考鑑定書第10~12頁內容，另本案照片44、45所述之電源線路為醒發機內部之電源線路，經觀察線路末端短路痕跡呈半球狀、有光澤、局部熔解固化狀、具明顯界線等特徵等語，本院認定結論為「經本局派員調查後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設備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乙、113年10月1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鑑定：㈠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線短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㈡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㈢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熱棒缺水乾燒所引發？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1月22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15頁）：

　 一、本件火災發生之原因，與濕式加熱棒後方之電源線路有無因果關係（即火災是否為電線短路引起）及引發電線短路之原因為何？回復：（一）經現場燃燒後狀況研判，本案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附近鐵板變色泛白和鐵框變形最為嚴重，又經勘查濕式加熱棒後方電源線路發現短路熔痕。（二）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於談話筆錄中略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加熱棒……，操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加熱棒，設定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施，搭配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測短路及過載功能」。（三）據現場作業員工李禹庭於談話筆錄略以：「流程為先確定加濕器內有水，再將醒發機電源打開，該機器自動設定溫度及時間……」。（四）經消防局113年10月15日至現場勘查，客滿公司於火災後，另外安裝一台醒發機，觀察醒發機電源控制箱，箱內有控制溫度、濕度等裝置，且濕式加熱棒水槽新增補水裝置，又現場訪談作業員李禹庭，發酵饅頭設定溫度為 35~36°C。（五）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13年11月19日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4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發酵小貼士：加水，水位務必淹過電熱管（使用前一定要確保），進行溫度設置，設定溫度 35~40°C，進行濕度設置，設定濕度75~85%，溫度/濕度調好后，機器預熱5分鐘左右即可放入發酵。（六）另查溫度控制器是一種根據溫度變化而開關的電器元件，廣泛應用於各種電器設備中，用於控制設備的溫度。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溫度感應元件感知溫度的變化，並將溫度變化轉換為電信號，再由溫度調節機構對電信號進行處理，最後由輸出控制機構控制電路的接通或斷開。（七）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

　 二、其認定電線短路之判斷依據何在？鑑定方法為何？回復：（一）電線短路係指「電線回路之電流未經過用電負載，使異極導體直接接觸或經過低阻抗連接稱之為短路」，短路產生高熱之電弧火花，將導致電氣設備損壞或造成火災。（二）依據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成電氣導體熔化的鑑別：1、目視檢查可以為大多數導體提供可靠的電弧熔化和火燒熔化的鑑別。2、利用SEM/EDS檢查、X射線、CT掃描，橫切面及拋光（金相分析），可以幫助鑑別電弧和火燒熔化造成之熔痕。3、電弧熔化導體通常呈現下列特徵：熔化與未熔化區域間有明顯的界線、熔痕具有圓球及光滑的形狀、可辨識在相對導體之熔化對應區域。（三）本案電線熔痕目視特徵檢查，該短路之熔痕呈圓球形、有光澤之特徵，股（芯）線呈部分熔解固化狀，導體熔化與未熔化之固化區有明顯的界線，固化區以外之花線股（芯）線仍具有原本之線條特徵，與 NFPA 921（燃燒痕跡篇）電弧造成電氣導體熔化鑑別特徵相符。

　 三、本件火災事故是否可能為系爭醒發機內之濕式加熱棒缺水乾燒所引發？回復：（一）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於談話筆錄中略以：「於112年2月16日更換風機及加濕加熱棒……，操作流程為濕式加熱棒需要將水填滿超過其加熱棒，設定溫度、濕度及時間後打開電源……有安全措施，搭配無熔絲開關（過負載保護），無熔絲開關有檢測短路及過載功能」。（二）查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113年11月19日事後提供之「發酵箱使用說明書」（簡體字版），發酵箱通過電熱管自動調節，使箱內水加熱產生大量水蒸氣，形成適合發酵的環境，該書使用說明第 4 點：向水箱內加水（確保水位完全淹過電熱管），然后進行插電試用（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三）本案經訪談現場作業員李禹庭表示，醒發機發酵饅頭的設定溫度為35~36°C。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設定等功能，並推測其安全保護裝置，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即醒發機在設定好溫度、濕度及時間後，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本院認定結論為「本案根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一般電線的PVC絕緣被覆僅能承受60°C，一旦連接濕式加熱棒的高溫傳導至電線，使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就會導致絕緣劣化。在絕緣被覆劣化的情況下，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最終造成火災事故。」，對於溼式加熱棒是否未加水引起火災，鑑定意見以「其濕式加熱棒僅會在設定條件下運作，即便發生未加水或有加水遇熱沸騰後完全蒸發乾燒的情況，最多也只會導致配件損壞（詳見使用說明書）。準此，火災事故與醒發機內是否有水應無直接關聯，類似於家用電鍋等電器產品。然而，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故障、異常或失效，可能導致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使連接濕式加熱棒之電線絕緣被覆溫度超過其承受範圍而產生劣化，若與異極導體接觸，便可能引發短路並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等語。

　丙、113年11月25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彰化縣消防局113年12月6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325頁）：一、濕式加熱棒是否有燒燬之現象？若有，起火原因為何？回復：（一）依據本縣消防局112年2月17日現場勘查醒發機內部之照片（如照片1、2），濕式加熱棒有燒燬情形，且靠近末端有穿孔現象（紅色箭頭）。（二）另有關本案之起火原因，業於本（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10月1日彰院毓民謙113年度訴字第23 號函詢事項回復資料中第一點敘明，擇要如下：本案經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亦會導致加熱棒燒燬現象，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丁、114年4月2日囑託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代為補充鑑定，代為補充鑑定事項如被告114年3月10日民事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彰化縣消防局114年4月17以府授消調字0000000000號函覆（見本院卷二第467頁）：

　　一、依據 NFPA 921，是否可以依據單一圖示即鑑定為短路？亦或者前次報告內容之判定是假設推定？回復：有關本案短路鑑定，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 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在案。

　　二、依據報告回覆內容，是否有圖片及資料或科學鑑定方法，可以補充說明該案例確實為異極導體短路？若有，請提供異極導體相關圖片、檢測數據或金相分析結果，並說明其符合短路熔蝕特徵。若無，是否代表該判決定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三、依據哪張照片及資料確認電線線皮過熱剝落導致短路接觸？若有具體證據支持此推論，請提供相關圖片及檢測數據（如熱損害分析、SEM金相分析）。若無，該判定是否仍屬於假設推定？回復：有關本案電線線皮過熱剝落導致短路接觸部分，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及召開本縣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

　　四、依據報告回覆內容，鑑定單位若是推斷加熱棒異常的熱傳導至電線，為何仍推斷火災與加熱棒無關？請提供推斷理由，並說明排除加熱棒與火災關聯性的具體科學方法及依據。回復：（一）有關加熱棒異常之情形，本縣已召開113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並於113年12月6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說明。（二）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熱棒電線接觸或低阻抗連接，而造成接地或短路，產生電弧火花，進而引燃周圍的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五、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再鑑定單位提供相關案例，說明是否有已知的加熱棒（功率1500W）在「完全有水覆沒」的情況下，仍可產生異常高溫導致電熱棒燒融燒穿，並進一步傳導熱能至電線導致燒熔脫皮？若有類似案例，請提供參考資料、科學測試數據或文獻支持。若無，是否代表該推測缺乏實證支持？回復：有關加熱棒異常及電線部分，已如上述回復內容。

　　六、依據報告回覆內容，請問再鑑定單位結論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問題」，是否代表仍需其他資料佐證，才能證明判定之正確性？若是，請說明應補充之關鍵證據或測試方法。若非，是否判定仍屬假設推定？回復：（一）查本縣消防局製作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有關起火原因研判係採用排除法，已排除敬神祭祖、化學物品自燃、施工不慎、外來人士縱火、烹煮不慎、菸蒂等微小火源等常見之起火原因。（二）針對無法排除之機械故障起火原因，係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關係人談話筆錄、攝錄影畫面等跡證，且經本府火災鑑定會開會討論後，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

　　七、若內部已有兩種高度熱源（設備廠商認定之加熱棒乾燒熱，及消防局認定之短路熱），且加熱棒之熱能已能滿足燃燒要件的溫度（1.可燃物 2.助燃物 3.溫度 4.連鎖反應），請問如何用科學方法排除加熱棒熱源，而直接斷定短路熱源為火災起因？此推斷之科學依據為何？是否有相關測試數據、模擬試驗或物證可支持此判定？回復：（一）本案經本縣消防局現場勘查燃燒後狀況研判，起火處位於醒發機（後側下方加濕器附近），該處燃燒位置最低，另據醒發機廠商代表李柏賢的供述、現場勘查，以及提供的簡體字版「發酵箱使用說明書」內容顯示，該設備僅具備溫度、濕度、時間等功能的設定，並推測其安全裝置保護，僅有無熔線斷路器，未具備溫度控制裝置（器）功能。若醒發機的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使濕式加熱棒的溫度持續上升，該熱度亦會使附近之可燃物（饅頭）受熱分解，又經消防局調查人員勘查醒發機內部面板受燒變形及加熱棒附近鐵製框架受燒變形，不排除變形之面板或鐵製框架與加低（阻抗連接，而造成短路，產生電弧火花，可燃物，造成火災事故，故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二）本縣消防局已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1 份（含附件監視器光碟1件）送達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並召開本縣 113 年第2次火災鑑定會討論，以及於113年11月22日府授消調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在案。

　戊、114年5月29日府授消調字第1140209773號函，114年度第2次彰化縣政府火災鑑定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三第11頁）玖、議題與決議：

　　一、經彙整關係人意見說明內容，爭議點整理如下：（一）有關電線短路起火之調查結果及方法疑義。（二）關係人要求提供監視器影像畫面說明操作方加水過程。（三）關係人說明之濕式加熱棒安全機制。

　　二、前次鑑定會（113/11/18）委員發言內容略以，如果說明書有特別寫一定要加滿水，就可能是機器本身在過載保護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完善，那在責任上的推估就會不一樣；加水的部分，建議要區分功能性跟致災，有些標準流程就是要加水，但即便說明要加水，有些未加水它不會致災，這還是有區隔的，沒加水頂多就沒有功能，所以除非有說明沒加水會有災害，不然這個可能不能當作是致災原因。

　　三、消防局就關係人所提意見，綜整說明擇要如下：（一）有關本案電線短路情形，為本局火災調查人員僅就現場燃燒後跡證所作之敘述，並非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為電線短路所致。（二）影片為工廠人員用電腦螢幕播放監視器影像並使用手機側錄，經查看影片內容未有整段操作醒發機完整過程，無法判定員工是否加水。（三）114年4月30日醒發機廠商提供之製造商回復所述「若盒內水位不足或接近乾涸，濕度便無法上升至設定值，電流就會持續供應到加熱棒，導致加熱棒長時間過熱而乾燒，此時，高溫的加熱棒不斷累積熱能，除了可能燒損自身外，還會引發周邊構造的燃燒風險」，與113年11月19日所提供之使用說明書所述「若不加水，會導致電熱管乾燒，配件損壞」不盡相同。（四）綜合關係人談話筆錄、其所提供之說明書及本案現場燃燒後狀況等跡證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決議：經出席委員決議，和美鎮德美路594巷51、53號火災案之起火原因為無法排除機械故障引起火災之可能性，此原因包括溫度、濕度或時間設定功能出現異常或失效，或濕式加熱棒等機械故障等因素。







